
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变更操作规程

一、登录路径

电子税务局——我要办税——涉税专业服务机构——税务师事务所管理——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变更，点击“在线办理”

注：税务师事务所应当自工商变更税务师事务所名称、组织形式、经营场所、合伙人或者股东、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、或其他取得税务师、注册

会计师、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一般从业人员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行政登记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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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变更界面

包括基本信息（包括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、“税务师事务所名称”、“经营场所” ）、操作变更栏次（包括：机构信息变更、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、

机构股东(合伙人)信息、联系人信息）、附件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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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机构信息变更栏

1．所有变更事项都需要先操作本栏次。点击“+”号增加变更行次，增加的行次点击“-”号可删除。

2．要选择“变更项目名称”：共包括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信息”、“行政登记证书编号”、“业务范围”、“税务师事务所名称”、“组织形式”、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

表人”、“经营场所”、“合伙人或股东人员信息”、“其他取得职业资格人员信息”、“联系人信息”等 10 项变更项目。

图 3



四、各项信息变更的具体操作

1.“行政登记证书编号”、“业务范围”、“税务师事务所名称”、“组织形式”、 “经营场所”等 5 项信息变更

“机构信息变更”栏选择变更项目名称后，系统自动带出“变更前内容”，需要填写“变更后登记信息内容”，选择“工商变更时间”，就可以完成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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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“合伙人或股东人员信息”、“其他取得职业资格人员信息”2 项信息变更

2.1“机构信息变更”栏选择变更项目名称后，需要点击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进一步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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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可以点“+”号新增人员证书、或点击“机构人员操作”，进行新增已有人员证书、人员证书信息变更、人员证书信

息删除等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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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1 新增人员证书

点击“+”号增加新增人员信息采集行次，录入人员证书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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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修改人员证书信息、删除人员证书信息、原有人员新增证书信息

2.2.2.1 点击“机构人员操作”，带出已有人员证书信息。

2.2.2.2 选择要变更或删除的人员，如对选择的多个人员做同一类操作，则选择多个人员后直接点击“删除证书”、或“修改证书”、或“新增证书”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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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.3 或者选择人员后，选择“操作类型”，然后点击“人员信息操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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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.4 选择的人员和选择的操作类型会带到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，继续下一步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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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.5 选择要变更或删除的人员，如对选择的多个人员做不同操作，选择人员后，选择不同的“操作类型”，然后点击“人员信息操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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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.6 选择的人员和选择的操作类型及带到会带到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,在该页面继续完善变更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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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姓名”项信息变更

“机构信息变更”栏选择变更项目名称后，需要点击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进一步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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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可以新增人员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，也可以变更原有人员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。

3.1.1 新增人员，点击“+”号，在增加的行字录入人员信息，“税务师事务所内身份”选择“股东合伙人”，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”选择“是”。（注：执行事务合

伙人或法定代表人要求必须为股东或合伙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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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变更原有人员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，点击“机构人员操作”，在弹出的已有人员信息列表中选择要变更的人员进行“修改证书”操作。选择的人员，原“税务

师事务所内身份”如为“股东合伙人”的，可直接在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”栏选择“是”；原“税务师事务所内身份”如为“其他人员”的，“变更后税务师事务所

内身份”需选择“股东合伙人”，才可在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”栏选择“是”。见图 15、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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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在“人员信息(合伙人(股东)、其他从业、法人)变更”栏次操作新增或变更原有人员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后，点击回到“机构信息变更”界面，“变更后登记信

息内容”栏次带出变更后的人员名字，需要选择“工商登记变更时间”。

图 17



4. 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信息”项信息变更

“机构信息变更”栏选择变更项目名称后，需要点击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信息”栏次进一步操作。

注：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”是指股东中非自然人股东，而是机构。机构合伙人或股东需要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

年第 4 号）规定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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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新增机构股东（合伙人）信息，点击“+”号；对原有机构股东（合伙人）信息变更，点击“机构股东（合伙人）操作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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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.1 新增机构股东（合伙人）信息，点击“+”号，带出新增行次，双击新增行次“机构股东（合伙人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列对应空栏，弹出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备案信息

表”，见图 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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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“机构合伙人或股东备案信息表”，点击“确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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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“变更联系人”项信息变更

“机构信息变更”栏选择变更项目名称后，需要点击“联系人信息”栏次进一步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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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+”号，带出原联系人信息，填入“变更后联系人”、变更后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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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件资料

1．根据行政登记变更表单实际填报情况，对照附件资料中各项资料的备注说明，要求报送的材料应当报送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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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领取行政登记证书方式

变更“行政登记证书编号”、“业务范围”、“税务师事务所名称”、“组织形式”、“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法定代表人”、“经营场所”等 6 项信息，需要换发《税务师事务所

行政登记证书》，需要按“提醒”内容将原有行政登记证书退回，并选择领取行政登记证书方式，选择“邮寄送达”方式的，需要录入邮寄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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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完行政登记变更信息，点击“提交”。系统反馈“提交成功”，说明资料提交成功。


